
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高发改发〔2023〕59 号

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印发《全市粮食仓储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

根据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市粮食仓储企业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 晋市发改粮管发〔2023〕

217 号)要求，我局制定了《全市粮食仓储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

全排查整治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2023 年 7 月 25 日

（此文公开发布）



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25 日印发



全市粮食仓储企业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排查整治方案

为坚决遏制有限空间作业事故发生，认真贯彻落实晋城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全市粮食仓储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

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 晋市发改粮管发〔2023〕217 号)要求，

结合全市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2023 行动，

决定在全市粮食储备行业开展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排查整治行动，

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

晋城市委市政府、高平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深刻

汲取省内外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压实行业部门监管

责任和粮食仓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底线

意识，组织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粮食仓储企业开展广泛宣传教育

和全面自查自改。通过精准执法、督导检查等形式，切实提升全

市粮食储备行业有限空间作业本质安全水平。

二、整治范围

全市粮食和储备系统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粮食仓储企业，主

要作业区域为气调作业仓、烘干塔、卸粮仓、地上（下）通廊及



药品库等。

三、整治内容及标准

(一)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粮食仓储企业要对有限空间进

行确认并登记建档，完善有限空间名称、地点、类型、危险因素、

负责人等基本信息。

(二)健全有限空间安全管理制度。粮食仓储企业要健全有限

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责任制度、有限空间教育培训制度、作业审批

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应急管理等作业现场安全管理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有限空间作业外包安全管理制度，强

化对外协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

(三)加强作业前准备工作。做到“三个必须”：一是必须制

定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由相关技术人员审查通过后，经单位负

责人审批同意方可实施作业。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生产经营单

位，必须聘请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对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进行审

查。二是必须组织作业前培训和应急演练，告知作业人员存在的

风险、安全作业规范和应急措施，使相关人员熟悉应急救援要求，

避免盲目施救。三是必须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的要

求，严禁通风、检测不合格作业。

(四)强化作业过程安全管理。做到“五个必须”：一是必须

设置现场专职安全监护人员，监督作业方案执行情况，始终与作

业人员保持联系，不得在作业期间离开现场。二是必须在作业现



场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作业现场。三是必须采

取强制通风措施，保持空气流通，禁止采用纯氧通风换气。四是

必须对作业场所中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定时或连续检测，发现有

限空间内氧含量浓度低于或者有毒有害气体浓度高于标准规定

限值时，立即停止作业，撤离现场。五是必须配备个人防中毒窒

息等防护装备和应急救援设备。

(五)做好作业后的清理确认。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必须对

作业现场进行清理，对因实施作业临时移动或者拆除的设备设施

进行恢复，现场负责人、监护人员共同清点人数、工具等，确认

无误后方可撤离作业现场。

(六)配齐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设备器材。按规定配备有限空间

快速检测设备、强制通风设备、应急照明设备、应急通讯报警器

材、安全绳、救生索、安全梯等防护设备。存在可燃性气体和爆

炸性粉尘的，通风、检测、照明等设备要符合防爆要求。为有限

空间作业人员(含检测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呼吸防护

用品。防护装备以及应急救援设备设施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定

期进行检验、维护。

(七)强化和规范应急救援。粮食仓储企业要根据本单位有限

空间作业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明确救援人员及职

责，落实救援设备器材，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演练。发生有限空间

作业险情后要按应急预案规定实施科学救援，坚决杜绝盲目施救



造成事故扩大问题发生。

四、工作步骤

整治自即日起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结束，分四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7 月 25 日前)。各粮食仓储企业要制定有

限空间作业整治行动方案，对有限空间作业进行具体安排部署，按照

职责分工，对涉及有限空间作业的粮食仓储企业进行排查摸底，进一

步完善信息台账，确保整治工作全覆盖。

（二）粮食仓储企业自查自改(7 月 25 日至 8 月 10 日)。粮

食仓储企业要完成以下内容：按照整治内容及标准，切实精准辨

识有限空间，全面排查治理隐患，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教育

培训宣传。制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教育方案，开展系统性教育培训；

编制通俗易懂的教学资料和简便易行的作业手册，采取灵活多样

的方式开展教育培训，确保从业人员熟练掌握有限空间作业知识

和作业能力及应急救援知识、技能后，方可上岗作业。结合实际，

通过培训、警示教育、观摩演练等方式，组织一次有限空间培训。

并于 8 月底前，相关粮食仓储企业至少要开展一次有限空间作业

的应急演练。

（三）开展督查（8 月 10-9 月 25 日）。市发改局将结合重

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开展有限空间作业督导检查，各单位严

格落实有限空间作业操作规程和安全制度。

五、有关要求



（一）统一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加强对有限空间

作业排查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对辖区内

存在有限空间作业的粮食仓储企业，要做到动员部署到位、责任

落实到位、监督检查到位、自查整改到位，确保治理全面覆盖、

不留死角。

（二）严格要求，强化责任落实。各单位要综合运用通报、

约谈、警示、曝光等有效措施，加强督促检查。对专项行动工作

不负责、不作为，分工责任不落实、措施不得力，重大问题隐患

悬而不决，逾期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坚决问责。

（三）扩大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各单位要把有限空间宣传

教育作为强化安全监管的一项重要措施，针对有限空间的管理特

点和广大作业人员文化低、流动性大、管理松散的实际情况，制

定切实可行的宣传教育方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广泛宣传有

限空间安全知识。

各单位请于 7 月 25 日前报送部署情况、行动人员信息回执；

每月 2 日前报送工作推进情况，包括工作进度、督促指导、建立

机制、宣传发动等工作情况和典型做法；9 月 20 日前报送整治

行动工作总结。

联 系 人：杨聪聪

联系电话：5222380

电子邮箱：gpsfgjlsg@163.com

mailto:jcsfgwlgk@163.com

